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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久陽二及久陽三分別自 108 年 9 月 18 日及 108 年 9 月 19 日起可 

 轉換成普通股，至 109 年 4 月 30 日止尚無轉換申請。 

4.本公司至 109 年 4 月 30 日止，已於公開市場買回並註銷久陽三 

60 張，流通在外餘 1,940 張。至 109 年 4 月 30 日止並未買回久陽二

，久陽二流通在外餘額 1,000 張。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 108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林姿妤會計師及劉子猛會計師查核完竣，並 

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 

 2.上項財務表冊及 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 

   過，請參閱本手冊第 8~9、11~20 頁(附件一、三)。 

           3.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1,089,398 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定 108 年度虧損彌補案，提請  承認。 

      說  明： 

1.本公司 108 年度稅後虧損新台幣 29,913,927 元，因本年度為 

稅後淨損，故擬不予配發股利。 

          2.108 年度稅後虧損新台幣 29,913,927 元，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 

新台幣 6,897,154 元、福利計畫精算利益新台幣 62,820 元，合 

計待彌補虧損新台幣 22,953,953 元，依公司法第 239 條規定，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1,081,347 

(含電子投票 21,682,553 權) 

       99.97% 

反對權數：6,031 權 

(含電子投票 6,031 權) 

        0.02% 

無效、廢票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020 權 

(含電子投票 1,020 權)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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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先以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5,409,050 元彌補，不足數新台幣 

          17,544,903 元再由資本公積項下先以處分資產增益新台幣 

          5,109,728 元，再以發行溢價 12,435,175 元提撥彌補。  

         3.108 年度虧損撥補表請參閱請參閱本手冊第 21 頁(附件四)。 

         4.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1,089,398 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案，提請  決議。  

    說 明：  

         1.本公司現任董事、監察人任期將於民國 109 年 6 月 21 日屆滿， 

           依法應予改選。 

 2.依本公司章程規定，自下屆(第 17屆)起得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 

 條之四之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應由全體獨立董事 

 組 成，其人數不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一人 

 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同時廢除監察人。 

         3.本公司為業務實際需要與配合年度股東常會之召開，擬提前解 

           任並全面改選董事、監察人，依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設董事五 

            至九人，本次改選擬選出董事 8 人(含獨立董事 3 人)，不再選任 

           監察人。董事任期自股東會選任日起三年，即自民國 109 年 6 

           月 11 日起至民國 112 年 6 月 10 日止。 

         4.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 

          制度，由股東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本公司經 109 年 4 月 

          30 日董事會通過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本手冊第 22 頁(附件五 

          )。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1,080,347 權 

(含電子投票 21,681,553 權) 
99.97% 

反對權數：7,031 權 

(含電子投票 7,031 權) 
0.02% 

無效、廢票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020 權 

(含電子投票 1,020 權)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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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職稱 戶號/ 

身分證字號 

        姓名   得票權數  結  

 果 

董事 10819 
台灣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孫正強 

 38,078,415 當選 

董事 10338 蔡玉葉  34,127,233 當選 

董事 11468 陳其泰  31,317,084 當選 

董事 10819 
台灣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沈慧誠 

 31,576,864 當選 

董事 10819 
台灣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洪仁杰 

 31,077,004 當選 

獨立董事 S1207xxxxx 黃景榮  27,778,635 當選 

獨立董事 G1206xxxxx 張文懷  27,159,218 當選 

獨立董事 F2201xxxxx 邱寶桂  27,518,643 當選 

 

六、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決議。  

     說 明：  

            1.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8 年 12 月 31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80339900 號函、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09 年 1

月 13 日證櫃監字第 10900500262 號辦理，擬修訂本公司「股東

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 

            2.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第 23~25 頁(附件六)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31,089,398 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1,079,339 權 

(含電子投票 21,680,545 權) 
 99.97% 

反對權數：8,032 權 

(含電子投票 8,032 權) 
 0.02% 

無效、廢票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027 權 

(含電子投票 1,027 權)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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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決議。  

   說 明： 

1.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 

         業範圍內之行為時，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 

         取得許可』辦理。 

          2.鑑於本公司新任董事或有投資、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 

            相同或性質類似之企業，並擔任董事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 

            司利益前提下，爰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擬提請股東會同 

            意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31,089,398 權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1 日早上 10 時 20 分。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31,079,321 權 

(含電子投票 21,680,527 權) 
   99.97% 

反對權數：8,050 權 

(含電子投票 8,050 權) 
   0.02% 

無效、廢票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2,027 權 

(含電子投票 1,027 權)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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